
 

证券代码：300362        证券简称：天翔环境       公告编码：2021-086号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5月 28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

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修改公司章程的原因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年 4月 16 日作出了（2020）川 01 破 25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了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

阶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月 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法院裁定批准重

整计划的公告》（公告编码：2021-038号）。2021年 4月 29日，公司与重整投

资人成都市融禾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融禾”）、四川嘉道博文生

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道博文”）、北京中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五管理”）共同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截至目前，管理人已收到重

整投资人合计支付的 3.5亿投资款，嘉道博文将成为公司新的控股股东。为提高

公司董事会决策效率减少运营成本，公司董事会拟将现有董事会成员九名修改为

七名，修改后董事会成员由四名非独立董事和三名独立董事组成。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及公司治理实际情况需要，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等相

关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董事会成员数量及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做出相

应修改，并经股东大会同意后授权公司管理层适时到工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二、章程修改对照表 

根据上述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及变更情况说明，《公司章程》中具体修订内容

对照如下：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

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

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全部具体内容。拟讨论

的事项需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发布股东

大会通知或补充通知时将同时披露独立董事

的意见及理由。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应当

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

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股东大会网络或其

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

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并不得迟于现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30，其结束时间不

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

不多于 7 个工作日。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

不得变更。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

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

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全部具体内容。拟讨论

的事项需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发布股东

大会通知或补充通知时将同时披露独立董事

的意见及理由。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应当

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

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股东大会网络或其

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并不得迟于现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30，其结束时间不

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

不多于 7 个工作日。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

不得变更。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三人。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副董事长 1人。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风险管理

委员会五个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具

体职责及工作制度由董事会另行制订。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三人。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副董事长 1人。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风险管理

委员会五个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具

体职责及工作制度由董事会另行制订。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负责

向公司所在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公司章程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按照登记机关或

其他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的审批意见或要求，对本次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中

的相关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上述修改对公司具有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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